
 

 

证券代码:002418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2017-120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员工持股计划进展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员工持股计划进展情况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年 12月 5日在《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关于员工持股计划的进展公告》。 

鉴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管理计划 24 个月存续期届满，根据现行再融

资政策法规暂行条例，公司与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及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了《鹏华资产-康盛成长共享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

同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对原签订的资产管理合同中的

清算程序章节部分内容作了调整。现补充披露《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原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三章、清算程序，（二）资产核对与变现，第 3

项约定如下： 

3、合同终止日后，计划财产不应仍持有可流通非现金资产，如遇特殊情况，

计划财产仍持有可流通非现金资产的，在合同终止日起 2个交易日内由资产管理

人进行强制变现处理；计划财产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如未到期回购、未上市新

股或休市、停牌、暂停交易的证券等，自限制条件解除日起（含解除当日）2 个

交易日内完成变现。对该部分暂时不能变现的资产，资产管理人与资产托管人在

或部分资产完成变现时，仍按本合同中规定的费率，以其实际变现所得为基数，

一次性计提期间的管理费、托管费等各项费用，本计划如发生二次清算的，清算

期间管理费、托管费仍然计提。资产委托人应接受上述由于资产变现产生的收益

或损失。 



 

 

变更为如下内容： 

3、合同终止后，计划财产须在 12个月内完成投资组合内所有证券变现。在

此变现期间内，如有暂时未变现或分配的资产，优先级委托人收益和管理费、托

管费、投资顾问费等相关费用仍按照原资管合同约定的费率和方式计提和支付，

直至本计划财产分配完毕。” 

    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签订的补充协议，对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内并无影响，公司员工

持股计划存续期仍为不超过 36 个月。 

三、备查文件 

   《鹏华资产-康盛成长共享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补充协议二》。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 




